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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968    证券简称：蓝焰控股   公告编号：2021-063 
 

 

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

因日常生产经营需要，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全资子公司山西蓝焰煤层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蓝

焰煤层气”）拟与太原燃气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煤层气（管输）销售合

同，合同金额为 3,000万元，有效期至 2022年 3月 31日。  

自 2021 年 8 月 18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

通过《关于调整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，至本次董事

会审议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议案之前，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同一关

联方下属公司累计已签署协议但未达到披露标准的关联交易

1,777.92 万元，其中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817.92 万元（见表 1），关

联共同投资 960万元（见表 2），均已按照公司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

履行了相应内部决策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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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：与同一关联方下属公司累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
（单位：万元） 

公司 
及其子公司名称 

关联交易 
类别 

关联方公司 
关联交

易 
内容 

交易预计
金额 

晋城市诚安物流有限公司销售
分公司 

向关联人采
购原材料 

晋能控
股装备 

晋城天煜新能源有限
公司北石店分公司 

LNG煤层
气采购 

500 

山西蓝焰煤层气工程研究有限
责任公司 

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
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物

业分公司 

物资采
购 

5 

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、
山西沁盛煤层气作业有限责任

公司 

华新燃
气 

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
集团永和综合开发有

限公司 

食品采
购 

5.94 

山西国新物流有限公
司 

食品采
购 

1.98 

晋城市诚安物流有限公司销售
分公司 

向关联人销
售产品、商品 

晋能控
股装备 

山西煤层气有限责任
公司 

煤层气
销售 

200 

漾泉蓝焰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 
向关联人提
供劳务 

华阳新
材料 

阳泉新宇岩土工程有
限公司 

技术服
务 

40 

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接受关联人
提供劳务 

华新燃
气 

上海晋燃能源投资有
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

代理服
务 

45 

左权蓝焰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租赁 
华阳新
材料 

山西石港煤业有限责
任公司 

煤层气
井租赁 

20 

累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817.92 

 

表 2：与同一关联方关联共同投资情况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：万元） 

公司及其子
公司名称 

关 联 交

易类别 

关联方公司及其控股

公司名称 
关联交易内容 

关联交易

投资金额 

山西蓝焰煤

层气集团有

限责任公司 

关 联 共

同投资 

晋 能 控

股 

山西煤炭运

销集团沁水

鑫基煤业有

限公司 

为获取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屯城煤业有

限公司、沁和能源集团有限公司、山西高

平科兴龙马煤业有限公司、山西高平科兴

南阳煤业有限公司、山西高平科兴前和煤

业有限公司、山西沁和能源集团中村煤业

有限公司、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沁水鑫基煤

业有限公司（关联方）、山西煤炭运销集

团阳城大西煤业有限公司（关联方）8 家

煤矿煤炭采矿权范围内的煤层气矿业权，

推进落实晋城市增储上产三年行动计划，

蓝焰煤层气与上述 8 家公司共同投资设立

公司，注册资本 1000万元。其中蓝焰煤层

气出资 960 万元，占注册资本总额 96%；

其余 8家公司各出资 5万元，各占注册资

本金的 0.5%。 

960 

山西煤炭运

销集团阳城

大西煤业有

限公司 

 

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3000万元与上述关联交易累计金额

为 4,777.92万元，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.5%以上，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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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后，本年度日常关

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为 17.53亿元。 

履行的审议程序： 

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0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。参与该议案表决的 6

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，关联董事翟慧兵先生、余孝民先生、

王春雨先生回避表决，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

认可，并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不需提交公司股东

大会审议。 

 
 

（二）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类别和金额 
 

单位：万元 

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
关联交
易内容 

关联交
易定价
原则 

本次预计
金额 

截止到披
露日已发
生额 

上年发
生金额 

向关联人销售
产品、商品 

太原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
煤层气 
销售 

市场 
价格 

3000 0 5433.36 

 

二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

（一）基本情况： 

1.关联方名称：太原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

2.法定代表人：朱东 

3.企业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4.注册地：山西示范区长治路 345号 1幢 A座 10层 

5.注册资本：50000万人民币 

6.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40000051964854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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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主营业务：燃气经营：管道燃气的销售；燃气输气管网设施的

规划、建设、管道施工、维检修；燃气工程施工、设计与工程咨询；

燃气设施设备、仪器仪表、燃气具、燃气材料及配件的销售及安装。 

8.主要股东：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 50%，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

有限公司 25%，太原煤炭气化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 15%，山西焦煤

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%。 

（二）主要财务指标： 

截至 2020 年 12 月，关联方总资产 215,021.98 万元，净资产

59,694.81万元，营业收入 160,073.57万元，净利润 520.09万元。 

（三）具体关联关系说明： 

该关联方控股股东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是华新燃气集团有限公

司旗下上市公司国新能源全资子公司，我公司控股股东为晋能控股装

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，同受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控制。根据

深交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四）履约能力分析： 

该关联方经营正常，依法存续，不属于严重违法失信企业。 

三、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

公司全资子公司蓝焰煤层气拟向太原燃气集团有限公司销售煤

层气，并签订煤层气（管输）销售合同。供气地点为蓝焰煤层气郑庄

工区增压站，公司根据实际生产情况向买方供气，煤层气销售价格按

照合同约定的采暖季与非采暖季价格执行，在合同期内，如遇国家天

然气（煤层气）政策调整或物价部门价格调整，合同价格随之调整，

卖方以价格调整函的方式下发至买方。如遇市场价格大幅波动时，结

算前双方可另行协商结算价格。合同约定每月 25 日为结算日，以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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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实际气量核对，按月结算，月结月清。合同有效期截至 2022 年 3

月 31日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为保持正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所必要的

经营行为，有利于公司煤层气市场开拓，进一步提高市场占有率。 

本次关联交易根据自愿、平等的原则，以市场价格为基础，遵循

公平合理的定价机制，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均按照合同约定或参照行

业公认标准执行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不会

对公司独立性造成影响，公司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，

亦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负面影响。 

五、独立董事意见  

（一）我们认真审阅了《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，

我们认为此项关联交易体现了诚信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定价公允合

理，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。我们对此项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，

同意将此项关联交易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（二）经审阅有关材料，本次与关联方签订煤层气（管输）销

售合同，是公司为保持正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所必要的经营行为，

有利于公司开拓煤层气市场，进一步提高市场占有率。本次关联交易

以市场价格为基础，定价公允、合理，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，对

公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不构成重大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

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（三）董事会在表决此项关联交易提案时，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

表决，其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 

1、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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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四

次会议决议；  

3、独立董事对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； 

4、独立董事对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

见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年 10月 20日 

 


